
 
                                                
 
 
 
 
 
 
 
 
 
 
 
 
 
 
 
 
 
 

 
 
 
 
 
 
 
 
 
 
 
 
 
 
 
 
 
 
 
 
 
 
 
 
 
 
 
 
 
 
 

         2016 年 10 月 14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
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要了解更多真相，请上明慧网www.minghui.org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最高法院立案受理罗江平家属求偿案 
（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 

罗江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被云南省第一监狱押解回 

家，五天后含冤离世，年仅五 

十一岁。家属要求追究监狱和 

警察的责任并提出国家赔偿要 

求，在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与高 

级法院暗箱操作、明显枉法驳 

回后，二零一六年六月二日最 

高法院正式立案受理。 

日前，代理律师从最高法 

院获知，案件尚在研究讨论之 

中，该案的承办时限为六个月 

将在十二月二日之前审结。 

罗江平，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

撒莲镇平阳村人，一九九六年有幸修

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法理不断提

高自己的道德修养，通过修炼五套功

法，身轻体健，更乐于助人，谁家有

什么事都主动帮忙。平阳村一直缺

水，特别是旱季更为严重，过去，农

民为了争水灌地，吵嘴打架的事经常

发生，甚至出现过伤人的事件。一九

九六年缺水的季节，包括罗江平在内

的法轮功学员主动让其他农民先放

水灌地，从此再也没有发生为水争打

的事了，此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饱受监管虐待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政治流

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罗江平讲

真相，二零零二年初被非法判刑五

年，在四川德阳监狱遭到多种酷刑折

磨及超强度奴役劳动迫害。 

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罗江平到

云南省南华县龙川镇山上村讲真相、

发真相资料，被龙川镇派出所警察绑

架，二零一二年四月被南华县法院冤

判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二零一二

年六月一日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 

在云南省第一监狱期间，罗江平

因修炼法轮功不认罪遭受监管虐待，

长期禁闭小号、戴脚镣手铐、遭体罚

殴打、被灌不明食品和液体，强制超

负荷高强度劳动、酷刑和延迟、限制、

剥夺医疗权利等持续迫害。 

罗江平入监前健康状况良好。监

管虐待之下，罗江平身体迅速消瘦虚

弱，出现行动和生活自理困难。家属

获悉情况后，即委托律师去监狱会见

代为调查取证和投诉控告，要求停止

虐待。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代理律

师来到云南省第一监狱依法提交法

律手续要求会见罗江平，对罗江平进

行医疗检查鉴定依法监外执行保外

就医，但被狱方无理拒绝。同年八月

六日，代理律师再次来到云南省第一

监狱，要求依法会见罗江平，再遭粗

暴拒绝。后经向上级机关和检察机关

反映，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下

午，代理律师始获狱方许可，会见罗

江平。 

律师会见，了解印证了罗江平遭

受监管虐待和身体伤害情况，家属和

律师再次向狱方提出要求依法办理

监外执行保外就医。但是，云南省第

一监狱公然违反《罪犯保外就医执行

办法》《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等法

律法规，拒绝依法进行病残鉴定和

鉴别，既不对罗江平进行积极医疗，

也拒不依法办理保外就医。直至罗

江平生命垂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始将罗江平送回四川老家

“监外执行”，五天后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罗江平悲惨离世。

罗江平回到家后，多次向母亲

及亲人、朋友诉说他被监狱方打毒

针的情况，并将衣服扒开让家人看。

罗江平的左右两臂被打毒针的针眼

清晰可见，针眼周围两公分的范围

都呈黑色。罗江平被打毒针后，肚

子胀，五脏六腑疼痛难忍，大小便

不通，双脚肿大，坐不起来，更无

法站立，连头都抬不起来，有气无

力，说一句话也非常费劲，脸色蜡

黄，瘦得皮包骨头。 

维权一波三折 
罗江平离世后，家属四处奔走

多次交涉，要求获知罗江平的具体

死因要求查阅医疗病历和调阅监控

录像等诉求，均遭拒绝。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家

属再次聘请律师来到监狱，正式向

监狱提出追责和赔偿要求（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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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6 年 10 月 12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52 亿。 

（接上页）。监狱的狱政负责人谌波

等看了律师材料后，百般刁难推诿，

既不签收材料也不说明理由。律师据

理力争要求监狱实事求是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监狱最后以需要审查家属

身份为借口，要求签字委托律师的罗

江平妻子提供“截至罗江平死亡时，

妻子与罗江平尚未离婚”的证明，将

律师拒之门外，不再理睬。 

家属被迫几次从昆明回到四川

老家，从民政到公安多部门开具“未

离婚证明”。拿到证明后，云南省第

一监狱仍然是对家属的维权诉求不

受理不答复不理睬。 

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代理律师

来到监狱的上级机关云南省监狱管

理局，对云南省第一监狱的违法行为

进行控告并向监狱管理局提出要求

对罗江平被迫害致死依法予以追责

和国家赔偿。政策法规处的杨丽玲、

张宇新等出面接待，先是严格查验律

师证件，审读完律师的书面材料后，

惊慌失措连忙打电话给大楼保安责

问“律师怎么上来的”欲将律师驱出

办公室。律师认为监狱管理局负有对

监狱违法行为的监管和复议职责，拒

绝离开办公室。于是，众警察和保安

动手推搡律师，律师只得拿出手机，

现场拍摄警察的违法行为并将书面

材料留置监狱管理局法规处的办公

室里。警察和保安于是开始抢夺律师

手机，争执中引来楼道工作人员集体

围观。混乱中，政策法规处的负责人

自觉理亏，出面将律师请进了他的办

公室“坐下来好好说”。最后双方妥

协，代理律师删除手机视频，杨丽玲、

张宇新两警察代表监狱局签收律师

提交的控告书和赔偿请求书。 

云南省监狱管理局、高级法院枉
法驳回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云南

省监狱管理局对云南省第一监狱的

不赔偿不作为行为作出复议决定：维

持监狱的决定，对罗江平家属不予赔

偿。监狱管理局在决定书中认为，“罗

江平在服刑期间患病以及被暂予监

外执行以后死亡与第一监狱依法执

行刑罚无关”，因而不予赔偿。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罗

江平生命垂危被送回老家，五天后即

抢救无效离世。云南省监狱局和云南

省第一监狱，居然认为此系“被暂予

监外执行以后死亡”与监狱无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代理

律师只得向云南省高级法院提起申

告，要求撤销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和监

狱的错误决定，确认监狱的虐待侵权

行为并依法给予赔偿。高级法院秦立

平、杨屹梅两位法官先后立案受理和

承办该案。 

律师多次向高级法院提请，要求

开庭听证对查明罗江平被监管虐待、

被剥夺医疗权利、被拒绝依法探视和

保外就医等事实和证据进行质证。高

级法院始终借故推诿，二零一六年三

月十四日在拒不依法进行听证并且

律师缺席的情况下，与监狱管理局和

监狱私下会商后作出驳回家属请求

的决定。高级法院在驳回赔偿请求的

决定书中称：根据监狱提交的“干警

情况证明”、“同改服刑人员杨春光

等人证言”、“干警教育谈话笔录”

以及“昆城郊检［2016］1 号《回函》”

等证据，可以认定监狱没有虐待罗江

平。因而径行决定不予赔偿。 

律师和家属要求查阅和质证云

南省监狱局和第一监狱提供的所谓

“干警教育谈话笔录”“昆城郊检

［2016］1 号《回函》”等证据的真

实性，被云南省高级法院无理拒绝。

云南省高级法院的决定程序，违法袒

护监狱局和第一监狱，完全暗箱操

作，违反基本的法定程序。 

最高法院受理立案 
针对云南省高级法院的错误决

定，代理律师向最高法院提起了申

诉。代理律师认为，云南省高级法院

的国家赔偿决定程序违法、未能查清

案件事实而且认定因果关系错误。 

云南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应

当就监狱方面否定监管虐待的事实

证据组织受害家属和代理律师进行

质证。云南省高级法院声称，在云南

省第一监狱、监狱管理局的决定和复

议程序之外，调取提取了监狱单方

面出具提交的“干警情况证明”“杨

春光等十人的证言”“干警教育谈

话笔录”等证据，但罗江平家属和

代理律师对此一无所知，对证据的

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等均不知情。

监狱还单方提供了罗江平因病致死

的相关医院证明，也未经质证。按

照法律规定，监狱服刑人员死亡，

依法应当由检察机关等部门组织第

三方进行死因鉴定，也未能依法进

行。 

案件的基本事实也没有查清。

罗江平入监时间、入监健康体检情

况、发病时间以及监狱是否采取和

采取了何种医疗救治措施等事实不

清。早在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八月二十九日及此前，家属和律师

通过会见、探望等途径得知罗江平

的受虐和健康状况恶化，向监狱多

次提出依法保外就医积极医治。但

是，云南省第一监狱公然违反《罪

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暂予监外

执行规定》等法律法规，既不对罗

江平进行积极医疗，也拒不进行病

残鉴定和鉴别，非法剥夺其就医权

利，拒不办理保外就医措施。监狱

虐待和监狱故意拒绝对罗江平进行

医治，肆意放任罗江平的生命健康

后果才是罗江平致死的基本原因，

而不是罗江平本身的自然疾病。 

针对代理律师提出的上述理

由，最高法院经审查，最终立案受

理了该案。目前，该案正在最高法

院审理之中。最高人民法院合议承

办法官是宋楚潇、白雅丽和崔晓林，

书记员为汪鹏宇。 

云南省第一监狱和云南省第二

女子监狱是专门分别关押云南省被

非法判刑的男法轮功学员和女法轮

功学员的地方，这两所监狱以改造

的名义用尽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

员认罪转化，以不认罪为由剥夺法

轮功学员的多项基本权利，从里面

出来的大部分学员身体和精神都遭

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而且这种迫

害还在继续发生着。◇ 


